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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协通字〔2025〕65号 

 

 

 

 

各有关单位及人员：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设备监

理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的通知》（国市监质发〔2023〕13 号）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5 号），中国设备监理协

会制定了《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服务实施办法》（见附

件），经市场监管总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业务主管司局同

意，并经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审议批准（第五届理事会决议十），

现予印发，自 2025年 10月 20日起施行。 

附件：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服务实施办法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 

2025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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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服务，提高设备

监理师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加强设备监理师行业自律管理，根

据《市场监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设备监理师职

业资格制度规定〉〈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

知》（国市监质发〔2023〕13 号）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

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5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备监理师职业

资格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证书》

（以下统称“资格证书”）并申请或获得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证书

登记的人员（以下简称“登记人员”）。 

第三条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以下简称“登记机构”）受市场监

管总局委托，负责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服务工作，接受

市场监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监督和指导。 

第四条 证书登记服务工作，统一通过全国设备监理师职业资

格证书登记网络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管理系统”）办理，实

现证书信息的登记、管理、公布和查询等在线服务。 

第五条 登记人员按照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有关规定及本办法规

定进行证书登记，持续保持专业能力，接受行业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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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登记条件 

第六条 首次登记条件： 

（一）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证书》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三）恪守设备监理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四）具有合法身份证件； 

（五）身体健康，能坚持岗位工作； 

（六）承诺遵守本办法的规定。 

第七条 延续登记条件： 

（一）持续符合首次登记条件； 

（二）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内容和学时； 

（三）登记期间，持续遵守本办法的规定。 

第三章 登记程序 

第八条 登记人员应当在取得资格证书的次年年底之前向登记

机构申请办理首次登记。超过时限申请的，应完成当年度的专业

科目继续教育。 

第九条 登记人员应通过登记管理系统填报首次登记的相关信

息并提交下列资料（原件电子扫描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证书》或《中

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个人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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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业单位盖章确认的登记申请表； 

（四）登记人员签署的行业自律承诺； 

（五）其他适用资料。 

经审核符合首次登记条件的人员，由登记机构予以登记并颁

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证书（以下

简称“登记证书”），证书有效期 3年。 

第十条 登记证书有效期期满前 3 个月内，登记人员应向登记

机构申请办理证书延续登记手续。登记人员应通过登记管理系统

填报延续登记的相关信息并提交下列资料（原件电子扫描件）： 

（一）从业单位盖章确认的登记申请表； 

（二）登记人员签署的关于在登记期间持续遵守本办法规定

的声明； 

（三）登记人员签署的行业自律承诺； 

（四）证书有效期内的继续教育学时记录；超期一年以上办

理延续登记的，应补充完成当年度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 

（五）其他适用资料。 

经审核符合延续登记条件的人员，由登记机构颁发新的登记

证书，证书有效期 3年。 

第十一条 登记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布设备监理师职业资格证书

登记情况，建立登记人员信息与诚信档案，并为用人单位提供信

息查询服务。登记人员信息与诚信档案内容包括设备监理师个人

基本信息、职业资格证书、登记证书、从业单位、继续教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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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律等信息。 

第十二条 证书登记信息发生变化时，登记人员或其从业单位

应及时通过登记管理系统办理信息变更手续并提供相关证明资

料。 

第四章 证书管理 

第十三条 登记人员不符合本办法规定要求的，登记机构可要

求其限期整改，逾期仍不能符合要求的，不予登记或取消登记。 

第十四条 在登记证书有效期内，登记人员可以书面申请注销

登记，登记证书有效期即时终止。注销登记后申请恢复登记的，

按本办法第十条延续登记手续办理。 

第十五条 登记人员应当恪守以下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一）诚实信用，客观公正； 

（二）遵规敬业，履职尽责； 

（三）清正廉洁，保守秘密； 

（四）提高能力，开拓进取； 

（五）公平竞争，尊重同行。 

违反上述要求并造成不良影响的，不予登记或取消登记。 

第十六条 登记人员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登记证书

的，登记证书予以撤销，并作为个人不良信息记入登记人员信息

与诚信档案；触犯法律的，移送相关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登记人员的行业自律管理依照中国设备监理协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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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管理规范、设备监理工程师职业道德和行为

规范执行。 

第十八条 登记服务相关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开展

登记服务工作，并接受社会监督。不得利用工作之便以任何方式

为他人或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 

违反本办法和工作纪律，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由中国设

备监理协会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 

第十九条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及外籍人员办理设备监

理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依照本办法办理。 

第二十条 登记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经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由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发布并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5年 10月 20日起施行。原中国设备

监理协会《关于认可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注册登记机构的通

知》（中设协通字〔2005〕29号）、《关于开展 2007年注册设备

监理师继续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设协通字〔2007〕23

号）、《关于开展注册设备监理师继续教育试点工作有关意见的

通知》（中设协通字〔2007〕24 号）、《关于印发〈注册设备监

理师继续教育（专业知识）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通知》

（中设协通字〔2008〕19 号）、《关于办理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

印章的通知》（中设协通字〔2008〕22 号）、《关于做好注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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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监理师继续教育（远程）有关工作的函》（中设协函〔2009〕

25 号）、《关于开展注册设备监理师继续教育（远程）的通知》

（中设协通字〔2009〕26 号）、《关于印发〈注册设备监理师执

业资格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设协通字〔2015〕21

号）等设备监理师证书登记和继续教育管理相关规定即行废止。 

 

 

 

 

 

 

 

 

 

 

 

 

 

抄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                         2025 年 9 月 29 日印发

录入：张文燕                 校对：金洁 


